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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诸暨市海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将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 年 10 月 10 日，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亮

股份”）参股子公司诸暨市海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博小贷”）

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同意诸暨市海博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股转系统函【2014】

1032号），主要内容如下：“同意海博小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海博小贷申请挂牌时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 人，按规定中国证监会豁免核准海

博小贷股票公开转让，并将海博小贷纳入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  

海博小贷的股票将于近期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指定

信息披露平台为 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供投资者查阅相关信息。关

于海博小贷本次挂牌的具体内容，投资者可通过前述平台查阅公告信息，所涉及

的简要情况，说明如下：  

 

一、海博小贷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诸暨市海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0年 1月 4日 

股份公司设立日期：2013年 12月 27 日 

3、法定代表人：冯亚丽 

4、注册地址：诸暨市店口镇华东汽配水暖城 15幢 

5、注册资本：陆亿元 



6、经营范围：在诸暨市行政区域内办理各项小额贷款，办理小企业发展、

管理、财务咨询业务。 

7、海博小贷主要股权结构如下： 

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诸暨市海博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14]第 4-00332 号），海博小贷 2014 年 6月 30

日的资产总额为 1,108,018,747.49 元，净资产为 774,238,679.99 元；2014 年

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96,542,481.83元，净利润 49,912,501.86元。 

 

二、公司取得海博小贷股份的具体过程 

序

号 
股东 

持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份性质 

1 浙江科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18,000 30.00% 法人 

2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00 10.00% 法人 

3 浙江巨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000 10.00% 法人 

4 上海万钲祥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5,600 9.33% 法人 

5 东大水业集团有限公司 3,600 6.00% 法人 

6 全兴精工集团有限公司 3,000 5.00% 法人 

7 浙江三峰阀门有限公司 2,400 4.00% 法人 

8 陈和灿 3,000 5.00% 自然人 

9 周锋 2,400 4.00% 自然人 

10 张建明 2,100 3.50% 自然人 

11 吴长明 2,100 3.50% 自然人 

12 郭磊 2,100 3.50% 自然人 

13 陈月飞 1,200 2.00% 自然人 

14 冯焕锋 1,000 1.67% 自然人 

15 陈生汉 600 1% 自然人 

16 周建峰 600 1% 自然人 

17 钱震宇 300 0.5% 自然人 

合计 60,000 100% -- 



公司于 2013年 2月 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受让诸暨市海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浙

江科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 210,156,962.28 元的价格受让海亮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的诸暨市海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30%股权。详情参见公司于 2014年 2月 26日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09）。本次

投资事项已经公司 2013年 3月 14日召开的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公司与海博小贷关联情况说明 

1、海博小贷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科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

宇公司”）之参股子公司； 

2、公司和科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持有海博小贷股权，亦未

在海博小贷担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3、海博小贷高级管理人员未在公司和科宇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职务； 

4、公司及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与海博小贷发生同业竞争的情形。

海博小贷成立以来，与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占比较小且定价公允； 

5、海博小贷的资产和业务不含公司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向的业务和资金。 

 

四、海博小贷挂牌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1、海博小贷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请挂牌，不会影响公司经营独

立性和持续盈利能力。 

公司对海博小贷的长期股权投资财务核算采用权益法核算。截止 2014 年 6

月 30日，根据公司 2014年半年度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14】第 4-00325号），

公司对海博小贷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占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的 7.59%；公司对海博小贷的投资收益为占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5.27%。海博小贷的资产非公司核心资产，其经营业务非公司核心业务。  

2、海博小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后，能更好地反映公司持有

海博小贷的股权价值，通过股权质押融资等手段盘活公司股权类资产。 

3、海博小贷资产不属于上市公司的核心业务资产，挂牌事宜不影响上市公



司核心资产及业务的独立经营及持续盈利能力，上市公司没有使用海博小贷的核

心技术与专利，海博小贷未来挂牌转让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核心技术的流失。海博

小贷业务、资产、人员、机构和财务独立、完整，具有独立面向市场能力和持续

经营能力。 

4、公司未来 3 年存在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增持或减持所持有的

海博小贷股份的可能，但尚未形成明确的增减持计划。  

5、海博小贷挂牌后将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

细则》及相关业务指引的要求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或规则，

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范围的事宜，将保持与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的一致和同步。  

本次海博小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将有利于海

博小贷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实现股票市场定价、增强股份流通性；同时有

利于海博小贷通过资本平台募集发展资金，建立激励机制，稳定和吸引优秀人才，

以实现业务的可持续发展。本次挂牌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买卖

挂牌公司股票应当开立证券账户及资金账户，并与主办券商签订证券买卖委托代

理协议，机构投资者的准入条件是注册资本 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机构或实

缴出资总额 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合伙企业，自然人投资者的准入条件是投资者

本人名下前一交易日日终证券类资产市值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且具备两年以上

证券投资经验或具备有会计、金融、投资、财务等相关专业背景或培训经历；挂

牌公司股票交易目前采取协议转让方式；买卖股票申报数量应当为 1000 股或其

整数倍；挂牌公司只允许以定向增发的方式进行融资，不允许以公开发行的方式

进行融资；目前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对挂牌公司股票转让不设涨跌幅限

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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